
 

关于目标公司资产完整权利的承诺函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股”）等10位股东拟向吉林光华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控股”）转让拥有的青海互助金圆水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100％股权以及相关股东权益，各方已经就

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金圆控股作为目标公司的

控股股东，现依法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系依法成立和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实施本次交易及享

有/承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2、本公司已履行了目标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额出资义务，本公司合法拥

有目标资产，享有对目标资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整权利，有权将

目标资产转让给光华控股，目标资产的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目标资产权属清晰，

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或其他法律纠纷，不存在信托安排、股权代持，没有设置质

押、抵押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或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亦不存在与之有关的尚

未了结或者可预见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3、本公司应以合理的商业方式运营目标资产，并尽最大努力保持目标公司

产权结构的完整性及促使目标公司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

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使目标公司现有负责人和主要员工继续

为目标公司提供服务，并保持目标公司同客户、供货商、债权人、商业伙伴和其

它与其有业务联络的人的重大现有关系，确保目标公司的商誉和业务的连续性不

会受到破坏； 

4、本公司决定、实施和完成本次交易，不会违反或导致任何第三方有权终

止或修改与本公司或目标公司签订的任何重大合同、许可或其他文件，或违反与

本公司、目标公司有关的任何命令、判决或法庭判令、政府或主管部门颁布的法

令； 

5、不存在因本公司的原因导致任何人有权（无论是现在或将来，是或有或

其他）根据任何选择权或协议（包括转换权及优先购买权）要求发行、转换、分

配、出售或转让任何股权或借贷资本，从而获取目标资产或目标资产对应的利润

分配权； 

6、本公司没有向法院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其破产、清算、解散、接管或

者其他足以导致本公司终止或者丧失经营能力的情况，也没有人采取有关上述各



 

项的行动或提起有关法律或行政程序或提出有关威胁。 

 

承诺人：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1 日 

 

 

 

 

 

 

 

 

 

 

 

 

 



 

关于目标公司资产完整权利的承诺函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0位股东拟向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华控股”）转让拥有的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

公司”）100％股权以及相关股东权益，各方已经就该部分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

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人作为互助金圆的股东，现依法作出如下承

诺: 

1、本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籍自然人，拥有实施本次交易及享

有/承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2、本人已履行了目标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额出资义务，本人合法拥有目

标资产，享有对目标资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整权利，有权将目标

资产转让给光华控股，目标资产的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目标资产权属清晰，不

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或其他法律纠纷，不存在信托安排、股权代持，没有设置质押、

抵押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或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亦不存在与之有关的尚未了

结或者可预见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3、本人以合理的商业方式运营目标资产，并尽最大努力保持目标公司产权

结构的完整性及促使目标公司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

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使目标公司现有负责人和主要员工继续为

目标公司提供服务，并保持目标公司同客户、供货商、债权人、商业伙伴和其它

与其有业务联络的人的重大现有关系，确保目标公司的商誉和业务的连续性不会

受到破坏； 

4、本人决定、实施和完成本次交易，不会违反或导致任何第三方有权终止

或修改与本人或目标公司签订的任何重大合同、许可或其他文件，或违反与本人、

目标公司有关的任何命令、判决或法庭判令、政府或主管部门颁布的法令； 

5、任何人均无权（无论是现在或将来，是或有或其他）根据任何选择权或

协议（包括转换权及优先购买权）要求发行、转换、分配、出售或转让任何股权

或借贷资本，从而获取目标资产或目标资产对应的利润分配权。 

 

 

 



 

承诺人： 

闻焱    胡孙胜    陈国平    范皓辉    陈涛    赵卫东 

邱永平    方岳亮 

 

 

 

2013 年 12 月 1 日 




